附件一：

一、供应商应提供三年内消防维保服务类似业绩证明，拟派出的项目经理须是具备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注册消防工程师2人及以上，且具备有中级技能建（构）筑物消防员资格6人，人员需具备连续3个月及以上社保证明（提供查询证明）。

二、供应商应固定两名具有中级技能建（构）筑物消防员资格证人员，每周对医院建筑消防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行，认真填写维保记录，并由双方有关人员签字。

三、消防设施、设备包含：消防控制室主机（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图形显示装置、消防应急广播控制装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控制装置、消防专用电话总机、消防电源监控器等设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感烟报警系统、手动报警系统、消火栓、应急广播、专线电话、楼层显示器、防火门、应急照明及控制器、双电源转换箱、防火卷帘、电动防火阀、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消防水池、高位水箱、稳压泵、消防水泵及控制柜、水泵接合器、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消防水炮、送新风系统、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等全部建筑消防设施。

四、供应商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对建筑消防设施进行全面启动试验，确保完好有效。如遇紧急情况，需30分钟内电话响应，电话无法解决，需1小时到场解决。

五、消防设施设备出现故障损坏，单价500元（含500元）以内零配件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更换。

六、供应商须每年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消防设施的消防和电气防火检测，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第三方检测公司应具备消防设施检测资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符合消防检测要求，完成检测后须出具单位盖章的正式报告两份。

